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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民政局

对市八届人大二次会议第275号建议的答复
李章顺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对重度残疾人提高两项补贴”的议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2016年11月25日我市出台了《濮阳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施办法》，为解决困难残疾人生活和重度残疾人长期照护问题，切实保障残疾人生存发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办法明确规定：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对象为具有我市户籍，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的残疾人，主要补助残疾人因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支出。“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对象”是指本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残疾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对象为具有我市户籍，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一级、二级且需要长期护理的重度残疾人，主要补助残疾人因残疾产生的额外长期照护支出。有条件的地方可扩大到非重度智力、精神残疾人或其他残疾人，逐步推动形成面向所有需要长期照护残疾人的护理补贴制度。长期照护是指因残疾产生的特殊护理消费品和照护服务支出持续6个月以上时间。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均不低于60元/人/月，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残疾人生活保障需求、长期照护需求统筹确定和适时调整。
各县（区）可统筹本级财力、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上级补助等用于残疾人两项补贴的发放。各县（区）要将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残疾人事业发展、民政事业发展规划内容，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按照政府领导、民政牵头、残联配合、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要求，建立健全残疾人两项补贴工作机制。民政部门要履行主管部门职责，做好补贴资格审定、补贴发放、监督管理等工作，严格发放程序，适时了解两项补贴资金发放与使用情况，推进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与相关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制度有效衔接。
针对您所提出的三个问题，按照政策规定，我们鼓励各县区人民政府，在社会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时调整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对轻重度残疾人能否给予补助也可进行积极探索。提高所有残疾人的政治地位，让社会关爱他们，帮助他们，不歧视他们，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希望社会各界共同关爱残疾人，帮助残疾人。
2019年7月12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濮阳市民政局  6687129  联系人：刘世民
  抄送：市人大选工委（2份），市委市政府督查局（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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